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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6學年度膳食部、販賣部、自助式機具委辦招商管理委員會 

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年 6月 6日（三）上午 10時 10分 

二、 地點：本校實驗大樓會議室 

三、 主席：方學務長祥權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 

（一） 前次（106-1學期）會議結論追蹤事項： 

1. 有關學生餐廳廠商反映夏天室內冷度不夠、煮飯時跳電及西曬等問題，會

後請總務處評估改善方法。 

辦理情形： 

已請營繕組針對上開問題進行改善，電纜線已更換，並施作戶外雨遮解決

西曬問題，同時製作餐廳招牌，選用柔和的燈光與油漆色系，空調部分，

因本年度已無維修費可勻支，將視其他經費如有結餘再行改善。 

2. 學生餐廳旁資源回收場及機車停車場野狗問題。 

辦理情形： 

餐廳廠商表示本學期迄今未再出現野狗流竄情形。 

（二） 本校販賣部委託代辦營業經公開招標，於 1月 17日由「遊樂趣租車行」得

標，決標金額即每月管理費為 11,500元，履約期限自 107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1月 31日止，合約期滿得以 3年為期辦理續約，最多 2次。  

（三） 學生餐廳一委託代辦營業經公開招標及評選，於 2月 27日由「戀香烘焙坊」

得標，每月管理費為 6,000元，履約期限自簽約日起至 109年 1月 31日止，

並自 4月 9日起正式營業，合約期滿得以 2年為期辦理續約，最多 2次。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委託代辦飲料自動販賣機營業續約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飲料自動販賣機委由進鑫有限公司經營，共有 4部販賣機，廠

商每部每月繳納 2,200元管理費，履約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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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合約將於 107年 7月 31日期滿，依合約規定經本會決議同意繼續

經營者，得以 2年為期辦理續約，最多續約 2次。 

（三） 檢附本校「委託代辦飲料自動販賣機營業需求說明書」（附件 1），

委託期間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每部每月管理

費維持 2,200 元，其餘需求與原契約相同，請委員討論是否與廠商

辦理續約。 

（四） 本案作成決議後移請總務處辦理續約事宜。 

決  議：同意辦理續約，並請管理單位評估在海科大樓適當處增設 1台販賣機。 

提案二：本校委託代辦投幣式自助洗衣機營業續約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學生宿舍設置投幣式自助洗衣機 11台、烘衣機 4台，委由潔優

速企業社經營，廠商按每月營收金額乘以固定比率繳納管理費，平

均 1年繳納近 5萬元，履約情形大致良好。 

（二） 本合約將於 107年 7月 31日期滿，依合約規定經本會決議同意繼續

經營者，得以 2年為期辦理續約，最多續約 2次。 

（三） 檢附本校「委託投幣式自助洗衣機營業需求說明書」（附件 2），委

託期間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自助洗衣機每次

使用金額為新台幣 20元整，廠商每月繳納管理費仍維持不得低於月

營收金額 10%，其餘需求與原契約相同，請委員討論是否與廠商辦

理續約。 

（四） 本案作成決議後移請總務處辦理續約事宜。 

決  議：同意辦理續約，並研議加裝獨立電錶以瞭解洗衣及烘衣設備用電情形。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是日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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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委託代辦飲料自動販賣機營業」需求說明書 

一、設置經營位置及數量：廠商所設之自動販賣機位置係於本校校區內，共設置

五部，必要時得經雙方同意再予增設。（擺置地點由校

方決定） 

二、合約期限：本合約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為期 2年（第

1 次續約）。屆期廠商服務績效，若經校方膳食部、販賣部、自助

式機具委辦招商管理委員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同意繼

續經營者，廠商得以每 2年為一期辦理續約，最多續約 2次（含本

次），期滿後重新辦理招商事宜；另未符合校方評定同意繼續經營

者，得不再續約。 

三、管理費：廠商於設置完成日起，每部每月至少繳交新台幣 2,200 元整，未足

一個月時以實際天數計，按季結算。廠商應於 2 月、5 月、8 月、11 月之 5

日前（遇例假日順延），將管理費直接繳交校方。廠商如不依限繳納，每逾 1

日校方得按未繳清數額加收千分之 2延滯費，逾 15日仍未繳清者，校方得逕

予斷電終止合約，並追繳所欠費用。 

四、電費：由校方負責繳納。 

五、供應項目及價格：飲用水及不含酒精之飲料（飲用水為必有項目，宿舍及學

生活動中心至少各設置一部）。每瓶飲用水及其他飲料售價以不高於市價為原

則，並需出具衛生檢驗合格證明。 

六、管理與維護： 

（一） 販賣機之安裝工程及機械保養、維護與安全管理均由廠商自行負責，如

因管理或維護不當致發生損及校方或第三者權益時，廠商應負所有損害

賠償責任。 

（二） 廠商所設之販賣機如有損壞或遺失之情事，校方概不負責。 

（三） 廠商所販售之飲用水容量須達 600 毫升（含）以上，飲用水及飲料須有

環保回收標誌，並應注意保存期限及品質，如販賣之產品不當或不良，

致損及消費者之權益，概由廠商負責。倘校方人員飲用廠商所售飲料而

發生中毒或身體不適等情事者，廠商應負擔所需一切醫療費用及處理賠

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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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廠商裝設之販賣機，不得供他人張貼廣告，但屬廠商本身使用者，需經

校方同意後為之。 

（五） 每一自動販賣機應貼有故障聯絡電話號碼，如有故障、吃錢等情事發生，

經校方通知後，廠商應於 24小時內前來修復，並歸還款項。 

（六） 設置販賣機之相關稅捐，廠商應依規定繳納，與校方無關。 

七、使用限制：廠商經營之販賣機，非經校方同意，不得變更用途或以任何方式

轉供第三者使用，因而衍生之責任，全由廠商負責，廠商並自願放棄先訴抗

辯權。 

八、廠商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及食品意外災害險」金額新台幣貳佰萬元以上，

以利意外責任發生時產生之責任爭訟，與民事理賠之即時履行。 

九、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整。於契約期滿，廠商辦清手續後，校方扣除

罰款後無息退還。 

十、其它： 

（一） 廠商應於契約終止日前撤除販賣機及相關設施，將場地騰空，交還校方，

如有未清理之物品，校方得以廢棄處理，廠商不得異議。 

（二） 廠商如有違反本契約各條款規定時，校方得終止契約，廠商不得異議。 



-5- 

附件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委託代辦投幣式自助洗衣機營業」需求說明書 

壹、 辦理背景與目的 

一、 本校學生宿舍約有 650 位學生，為充實宿舍生活機能，提供住宿生洗衣之

便利，故研擬規劃招商及管理辦法，希冀在廠商合理利潤與學生優質生活

機能服務之間創造雙贏局面。 

二、 設置地點與委託期間： 

（一） 校方座落於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之學生宿舍區域內，提供廠商

代辦校方經營投幣式自助洗衣機及烘衣機業務，其機具置放數量為洗

衣機 11台（每樓層 1台）、烘衣機 4台，必要時得經雙方同意再予以

增設；機具置放地點由校方決定。 

（二） 委託期間：本合約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為期 2

年（第 1次續約）。屆期廠商服務績效，若經校方膳食部、販賣部、自

助式機具委辦招商管理委員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同意繼續

經營者，廠商得以每 2年為一期辦理續約，最多續約 2次（含本次），

期滿後重新辦理招商事宜；另未符合校方評定同意繼續經營者，得不

再續約。 

（三） 經營項目：廠商負責提供投幣式自助洗衣機及烘衣機之設備服務。 

（四） 服務對象：以本校住宿生為主。 

貳、 得標廠商義務 

一、 履約保證金：廠商於簽訂本合約應交付校方新台幣 1 萬元整作為履約保證

金。廠商如有違約情事，校方得不經摧告逕予沒收。該項保證金於合約期

限完成、扣除罰款後無息退還餘額。 

二、 繳納費用： 

（一） 管理費：廠商於設置完成日起，以每月營收金額為基準，乘以固定比

率為每月應繳納之管理費，此比率不得低於 10%。每月營收總金額未

滿 10,000元，應至少支付 10%管理費；每月營收總金額 10,000元以上

未滿 20,000元，應至少支付 20%管理費；每月營收總金額 20,000元以

上，應至少支付 30%管理費。廠商應於每月 5日（遇例假日、國定休

假日、放假日得順延之）會同校方人員開啟投幣箱，以計算營收金額，

並親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交當月管理費。 

（二） 水電費：機具運轉所需水電由校方提供且負責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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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助洗衣機每次使用金額為新台幣 20元整，價格如需調整應經校方與廠商

雙方同意。 

四、 履約管理與維護： 

（一） 自助洗衣機安裝、保養、故障維修與安全管理均由廠商負責，如因安

全管理或故障維修不當致生損害校方或第三者權益時，廠商應負全部

損害賠償責任。 

（二） 廠商於接獲校方以電話或 e-mail通知機具故障待修： 

1. 通報故障數量 1~2台，應於 1個月內完成修復； 

2. 通報故障數量累計達 3台（含）以上，應於 1週內完成修復； 

3. 以上維修費用全由廠商負責。 

4. 廠商未依本項 1、2款規定履行機具維修責任者，每違約 1次，校方得

於履約保證金內扣除違約金新台幤 1,000元整；違約累計若達 10次，

校方得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予以停權及解約。 

（三） 校方於廠商履約期間如發現廠商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得通知廠

商限期改善或改正。廠商逾期未辦妥時，校方得要求廠商部分或全部

停止履約，至廠商辦妥並經校方書面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廠商不得

為此要求展延履約期限或補償。 

（四） 廠商所設自助洗衣機如有損壞或遺失之情事，校方概不負責。 

（五） 如因自助洗衣機品質提供不當致生損害消費者權益，概由廠商負責。 

（六） 廠商裝設自助洗衣機，不得提供他人張貼廣告；但屬廠商所有者，需

經校方同意，始得為之。 

（七） 廠商於履約期間所衍生之稅賦，應依規定辦理繳納，與校方無關。 

五、 履約限制：廠商於履約期間所設之自助洗衣機，非經校方同意，不得變更

用途或以任何方式轉供他人使用，因此衍生之責任，全由廠商負責。 

六、 合約終止：廠商應於合約終止日 1 週內，完成卸除及撤離機具，並將場地

清潔回復原狀後交還校方。如有留置物品，校方得以廢棄物處理，廠商不

得異議。 

七、 廠商如有違反合約各項條款規定時，校方得終止合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廠商不得異議。 




